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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广告设计中的审美疲劳
——读《审美之思：当代语境下的艺术理论与批评》有感

胡佳莹

（南宁师范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1）

摘要：《审美之思：当代语境下的艺术理论与批评》本书主要以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的艺术作品为案例，阐述了在当代语

境下应当如何建构相应的艺术理论基础，从而对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实际批评。初读简圣宇老师一本《审美之思：当代语境下的艺术理

论与批评》，就被书里的知识深深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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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篇文章、每个作品、每本书都是作者花费很多心血才能诞生，

这需要作者学识的累积、深入思考、探索研究，才能有结论成果，

才能出好作品。在这本书中，几乎每页都有各种注释，可见作者

的用心和刻苦，这本书是在大量阅读的积累下，才总结出的研究

结果，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简老师的课堂风趣幽默，通常用很

多通俗易懂的案例来解释晦涩难懂的哲学、美学的知识理论，因

为上课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是一个开心幸福的过程，所以我

每一节课都去学习。

在阅读中，这本书的精彩程度已经超出了我的期待范围，给

人一种惊喜的感觉。字里行间都让人收获很多知识，引发很多思考，

每一个章节都可以深入研读，结合不同视角，探索出更多本质问题，

寻求真理的答案。

一、广告作品的理解 

伊瑟耳将艺术作品中的“意义不确定性”“意义空白”所构

建的基础结果，就是作品的现实化需要读者在阅读中确定未定点、

填补空白，而这空白本身就是文本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在

艺术作品中的“虚拟世界”及读者生活中的“现实世界”中，作

品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它是作品与读者相互作用

的产物，而不是隐在作品之中，等待着人们去发现的“神秘之物”。

而广告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信息传播的过程，广告作品作为信源

通过传播媒介发送信息、信号至信宿，就是受众、读者、消费者，

信宿的传播反应和结果也要被反馈给信源，这才完成了传播的过

程。由此可见，广告的传播过程与艺术作品的审美过程是相同的

理论，其实广告作品的传播对于受众就是一次对艺术作品的审美

过程。信息只有通过理解，才能进入人类的思维世界，传播只有

到达了受众的接收范围才是传播的过程。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

存在与被感知，其实不是绝对的唯物和唯心，在人类感知不到的

范围，感知不到的事物，只存在于客观世界，并不存在于人的主

观世界。所以，一件作品做得再好，要是没人看到，没人知道，

就等于没人欣赏，虽然客观存在，但是完全没有主观价值。广告

作品更是如此，广告不同一般于一般的艺术作品，艺术可以是艺

术家个人情感和个人表达自由、充分的抒发、释放。而广告要面

临非常多的规定与束缚，曾有人说过：广告是戴着枷锁在跳舞，

它既要达到商业行为的目的，又要通过不同形式的表现来吸引消

费者注意以达到传播目的。

二、广告作品的艺术特征

广告作为一种含有推销性质的信息传播，第一就是要得到受

众的瞩目，所以，这就符合了传统审美观念中，艺术作品应当具

备的艺术特性，首先可传达性是最基础的特点，让广大消费者无

须具备深厚的知识储备和高超的理解能力，便可以从整体上对广

告作品的信息进行把握、评估，引发消费者对广告产品、宣传信

息的思考、理解；关于独创性则体现在广告创意方面，平庸的突

破展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敏感的丰富性就是广告创意中的旧

元素新组合原理。广告作品中要一种熟悉的陌生感，熟悉感引发

消费者共鸣，启发消费者思考，陌生感是吸引消费者注意力，让

广告变得生动有趣幽默，让受众有愉快的审美体验；当然所有的

这些想法最后要依靠执行，就是艺术特性的卓越性，创作者艰苦

探索和无数次的实践，才能更好地把握创意的表现形式和手法。

三、视觉的审美疲劳

只有当作品的艺术魅力激起审美主体的审美快感，引发消费

者的思考、情感共鸣，最终变成一种愉快的美感享受。而当作品

无法满足审美主体的预期心理，那么这个审美过程将无法给受众

美的感受，将会使审美主体的良好情绪遭到打击及破坏，导致受

众的反感、排斥情绪。学者简圣宇认为，“审美疲惫”即是审美

主体在对于某些艺术作品开展审美鉴赏和审美判断的活动中，感

觉艺术作品无法促使自己生发审美享受和预约，反而诱发出厌恶、

烦躁和恼怒的心理抗阻反应，导致接受、鉴赏活动演变成了一种

强度不一的消极精神体验的心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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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的社会中，各类信息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在经济发达

的社会里，商品供过于求，广告便呈繁荣之势。广告信息越多，

受众注意力就下降，如何让消费者注意到广告信息，完成传播过

程和理解过程，是每个广告主和广告公司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在

此社会背景基础上，广告行业人注重的是如何在信息世界脱颖而

出，所以也就像艺术家们“关心的不是美不美，艺术不艺术，而

是能否出奇制胜，激起新的惊奇”，广告主在乎的不是信息的真

实或者是遵循审美规律，而是利用广告宣传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新闻界名人戈公振提出：“广告不仅为工商界推销出品之一手段，

实付宣传文化与教育群众之使命”和“人类生活因科学之发明日

益趋于繁荣与美满，而广告既有促进人生与指导功能。”广告作

品也许在某方面会比一般的艺术作品更具社会价值意义，艺术作

品表现的是人们的审美标准，广告作品肩负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的正确取向。

从种种的社会现实可以看到，艺术从早先的刻苦创作、苦心

磨炼变成投机取巧，成为现在的“震撼失当”；学习也从以前的

刻苦学习，质朴的气质被社会某些浮夸浮躁气氛感染，人们的心

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于这种哗众取宠、唯利是图的广告，毫无美的创意和美的

享受，只是一味麻木重复商业信息，或者用一些特殊的手段来抢

夺视听，殊不知艺术表达的是一种思想，而浮夸无内涵的表现手

法只是一种形式而不是艺术，更不能带给受众审美享受。所以这

种无效、虚空的广告作品会导致受众的反感、排斥，使审美活动

变成了加重烦恼情绪的消极心理体验，而长期处于这种“审美疲劳”

之中，消费者会对广告产生一种本能的抵触心理，这对广告行业

的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

四、艺术的内涵意义及广告的本质倾向

在书中，我读到了一直以来困扰我的问题，行为艺术究竟为

什么不算艺术行为？因为其内在的问题——对“生命的尊严感”。

艺术所蕴含的“崇高”与“尊严”，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彰显出自

己作为伟大生命创造物的耀眼光辉，投射出“人性的深度”。尽

管有些主义有着激烈的反叛精神，然后那是作为一个怀有高贵生

命的人，在异化社会中的愤懑和痛苦。在此，我思考一个问题：

广告的着眼点是广告主的需求和利益，还是消费者的需求和利益？

广告是商业活动，为甲方考虑是每个乙方的职责，广告商作为直

接支付方，买下了策划和广告活动，应该为甲方的需求和利益多

加考虑，但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其实才是真正的支付原，广告公司

的费用就像各种税费，直接添加到商品的价格上，所以广告设计

当从消费者出发，为消费者考虑问题。首先，当受众没有消费意

识或者未做出消费选择时候，广告设计要把受众变为消费者、潜

在用户群，这就是艺术作品的说服力体现，然后，当消费者产生

了购买行为，广告主就得为当初的行为负责，其次，广告为消费

者考虑其实也是为广告主、企业考虑，因为广告做得好，顾客会

为你停下；品质有保障，顾客会为你停留。只有在正确的价值观

的引导下，才会创作出真正具有价值的作品，具有艺术内涵的作品。

广告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可以多种多样，但对消费者的诚信不

可丢弃，对社会的引导不可偏颇，如果广告仅仅追求形式和浮夸，

那它将会遭到受众的无情拒斥。由此，广告作品要想真正得到营

销效果及社会大众的认可，它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受众的注意力，

而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否则他们只会当作反面典型载入中

国广告史。

五、结语

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广告自诞生之日起就服务于商品经济

的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对于广告主来说，广告似乎是不可缺少的，

然而，站在受众的立场去看待广告，情况也许就不一样了。随着

市场经济的繁荣，信息社会的发展，包括广告信息在内的各种信

息急剧增加，广告受众对于广告信息的接受能力下降，对广告信

息的处理能力和处理动机在逐渐降低，以致出现了广告受众信息

疲劳的现象。

而消除广告受众信息疲劳则要从提升广告的关注度、提高广

告的易接受性、加强广告的整合度、注重编排的科学性、加深受

众审美体验等方面入手。

再次感谢《审美之思：当代语境下的艺术理论与批评》给我

的启发和指导，感谢简老师的悉心指导，有一本好书、一位慧师

传道解惑，可以让自己在成长的道路更加快速，在成长的路上更

加从容，在成长的路上更加快乐。学术是高尚的，获得知识，解

决问题是快乐的，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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